
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

工程工期檢討審核標準作業流程圖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通知施工廠商於 
7 日內補齊資
料，以一次為限 

依據權責分工表約定期限內
檢具事證函發監造單位申請

工期檢討(備註 2） 

監造單位依據施工廠商通
知辦理會勘(議)釐清(備註
3)或於 5日內審查資料是

否齊全(備註 4) 

監造單位審核後提送機關 

7 日

45 日 

7 日

5 日

7 日

是 

否 

發生備註 1 所列
情況時，監造單
位應督促施工廠
商發文通知監造
單位並副知機關 

 

機關函復核定結果 

(備註 5) 

 

110.11.03簽准實施 



備註 1：辦理工期檢討時機： 

(1)障礙因素事故發生或消滅後 7 日內，監造單位應督促施工廠商準備相關資料。 

(2)工程於每個月估驗計價請款時，依契約約定辦理工期檢討。 

(3)工程進度落後達 6%以上時辦理相關工期檢討。 

備註 2：施工廠商依下列期限提送工期檢討相關文件，倘施工廠商未依規定期限內提送相關文

件辦理工期檢討等作業直接進行結案作業，俟結案後再進行檢討。 

(1)若屬天災或事變等不可抗力事故者（例如：颱風），施工廠商於事件結束後 7日內

提出。 

(2)因國定假日（含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所公布之除夕[農曆十二月之末日]及補假、春

節[農曆一月一日至一月三日]及補假）、民俗節日、工程所在地選舉投票日、星期

六（補行上班日除外）及星期日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所公布之調整放假日致須調

整工期者，施工廠商應於確定後 7日內提出。 

(3)若因天雨或氣溫異常等天候因素經確認影響正常工作之進行者，施工廠商於受影響

工項完成後 15日內提出。 

(4)因辦理變更設計致全部工程或要徑作業不能進行者，施工廠商於變更設計完成後

15日內提出。 

(5)因受其他因素須依本府頒布「臺北市政府工程契約訂約後工期核算要點」辦理工期

展延者，施工廠商應於確定後或事件結束後 45日內提出。 

備註 3：由監造單位邀集或函請機關召集施工廠商及相關單位，辦理會勘(議)釐清是否符合契

約約定得辦理工期檢討等事項。  

備註 4：監造單位應依檢核表內容審查廠商提供資料是否齊全，若資料齊全者，依據本府工程

契約訂約後工期核算要點規定逐項進行檢討，另涉及天雨部分，亦請依據降雨量審核

標準辦理；又其中有部分時段資料未齊全者，函復施工廠商並敘明資料不全。  

備註 5：施工廠商異議處理原則，仍按契約約定進行結案作業，施工廠商異議申請，俟結案後

再進行檢討。 

  

https://www.laws.taipei.gov.tw/lawsystem/wfLaw_Information.aspx?LawID=P06D2030-20130412&RealID=06-04-3019


工期檢討類型 應檢附證明文件 適用規定 備註 

1.因用地取得、障礙物

拆遷及中心樁測釘影

響者。 

□ 1.核定之預定進度網圖

影本 

 

□ 2.會議或會勘紀錄影本 

 

臺北市政府工程契約

訂約後工期核算要點

第 4 點第 1 款第 1 目

或第 5 點第 1 款 

1.須註記受影響作

業為要徑工項

(開口契約免附) 

2.因辦理變更設計致

全部工程或要徑作業

不能進行者。但經機

關指示依變更原則先

行施工者，不在此限。 

 

□ 1.核定之預定進度網圖

影本 

 

□ 2.會議或會勘紀錄影本 

臺北市政府工程契約

訂約後工期核算要點

第 4 點第 1 款第 2 目

或第 5 點第 1 款 

1.須註記受影響作

業為要徑工項

(開口契約免附) 

3.依契約應由機關供

給之材料機具或設備

未能即時供給者。 

□ 1.核定之預定進度網圖

影本 

 

□ 2.會議或會勘紀錄影本 

臺北市政府工程契約

訂約後工期核算要點

第 4 點第 1 款第 3 目

或第 5 點第 1 款 

 

1.須註記受影響作

業為要徑工項

(開口契約免附) 

 

4.天災或事變等不可

抗力事故者。 

 

□ 1.核定之預定進度網圖

影本 

 

□ 2.受影響天數之監造日

報表影本或其他佐證

資料 

 

臺北市政府工程契約

訂約後工期核算要點

第 4 點第 1 款第 4 目

或第 5 點第 1 款 

1.須註記受影響作

業為要徑工項

(開口契約免附) 

2.監造日報表須註

記原因 

5.因機關延遲辦理檢

驗、勘驗、查驗；或

廠商申請勘驗、審查

後，因主管機關超出

規定期限辦理者。 

□ 1.核定之預定進度網圖

影本 

 

□ 2.受影響天數之監造日

報表影本或其他佐證

資料 

 

 

臺北市政府工程契約

訂約後工期核算要點

第 4 點第 1 款第 5 目

或第 5 點第 1 款 

1.須註記受影響作

業為要徑工項

(開口契約免附) 

2.監造日報表須註

記原因 

6.因配合其他工程施

工，致要徑作業需暫

停工作者。 

□ 1.核定之預定進度網圖

影本 

 

□ 2.會議或會勘紀錄影本 

 

臺北市政府工程契約

訂約後工期核算要點

第 4 點第 1 款第 6 目

或第 5 點第 1 款 

1.須註記受影響作

業為要徑工項

(開口契約免附) 

 

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

辦理工期檢討應附資料檢核表 

 



工期檢討類型 應檢附證明文件 適用規定 備註 

7.因停電、停水致要

徑作業不能進行，經

廠商提出證明文件

者。 

□ 1.核定之預定進度網圖

影本 

 

□ 2.台電或自來水公司相

關佐證資料 

 

臺北市政府工程契約

訂約後工期核算要點

第 4 點第 1 款第 7 目

或第 5 點第 1 款 

1.須註記受影響作

業為要徑工項

(開口契約免附) 

 

8.水、電管線工程之要

徑作業須等待停水、

停電始能施工者。 

 

□ 1.核定之預定進度網圖

影本 

 

□ 2.受影響天數之監造日

報表影本或其他佐證

資料 

 

臺北市政府工程契約

訂約後工期核算要點

第 4 點第 1 款第 8 目

或第 5 點第 1 款 

1.須註記受影響作

業為要徑工項

(開口契約免附) 

2.監造日報表須註

記原因 

9.因工地周邊交通管

制四小時以上，致工

人不能出工或工作

者。 

□ 1.核定之預定進度網圖

影本 

 

□ 2.受影響天數之監造日

報表影本或其他佐證

資料 

 

臺北市政府工程契約

訂約後工期核算要點

第 4 點第 1 款第 9 目

或第 5 點第 1 款 

1.須註記受影響作

業為要徑工項

(開口契約免附) 

2.監造日報表須註

記原因 

10.穿越鐵路、道路之

工程，其要徑作業需

配合交通情況而停工

者。但要徑作業改            

在夜間施工時，依核

定可施工時數折減三

分之一計算施工時

數，並以八小時換            

算一日曆天。 

 

 

□ 1.核定之預定進度網圖

影本 

 

□ 2.受影響天數之監造日

報表影本或其他佐證

資料 

臺北市政府工程契約

訂約後工期核算要點

第 4 點第 1 款第 10

目或第 5 點第 1 款 

1.須註記受影響作

業為要徑工項

(開口契約免附) 

2.監造日報表須註

記原因 

11. 因機關要求停工

者。但違反相關規定

經主管機關勒令停工

者，不在此限。 

□ 1.核定之預定進度網圖

影本 

 

□ 2.機關要求停工之公文 

臺北市政府工程契約

訂約後工期核算要點

第 4 點第 1 款第 11

目或第 5 點第 1 款 

 

1.須註記受影響作

業為要徑工項

(開口契約免附) 

2. 公文影本 

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

辦理工期檢討應附資料檢核表 

 



工期檢討類型 應檢附證明文件 適用規定 備註 

12.行政院人事行政總

處所公布之除夕（農

曆十二月之末日）及

補假、春節（農曆一

月一日至一月三日）

及補假。 

□ 1.核定之預定進度網圖

影本 

 

□ 2.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

網站公告截圖 

□ 3.核定之工程計算表影

本 

臺北市政府工程契約

訂約後工期核算要點

第 4 點第 2 款 

1.須註記受影響作

業為要徑工項

(開口契約免附) 

 

 

3.核定之工程計算

表有計入工期，

後因行政院人

事行政總處公

布配合農曆春

節補假 

13.其他特殊情形，依

工地實際影響狀況，

報經機關核定者。 

（例如：要徑作業因風

速≧10M/sec、溫度或

濕度不符合規範規

定……等） 

□ 1.核定之預定進度網圖

影本 

 

□ 2.受影響天數之監造日

報表影本 

 

□ 3.離工區最近之中央氣

象局測站氣象資料 

臺北市政府工程契約

訂約後工期核算要點

第 4 點第 3 款 

1.須註記受影響作

業為要徑工項

(開口契約免附) 

2.當日須為受影響

之要徑工項無

施工 

3.檢附正本 

14.天雨或氣溫異常等

天候因素經確認影響

正常工作之進行者。 

（例如：天雨、風速達

附表審核標準、溫度

或濕度不符合規範規

定……等天候因素影

響） 

 

□ 1.受影響天數之監造日

報表影本 

□ 2.離工區最近之中央氣

象局測站氣象資料 

臺北市政府工程契約

訂約後工期核算要點

第 5 點第 2 款 

1.當日須為無施工 

 

2.檢附正本 

 

3.須契約工期為工

作天者 

15.國定假日、民俗節

日、工程所在地選舉

投票日、星期六（補

行上班日除外）及星

期日、行政院人事行

政總處所公布之調整

放假日 

 

□ 1.受影響天數之監造日

報表影本 

□ 2.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

網站公告截圖 

臺北市政府工程契約

訂約後工期核算要點

第 5 點第 3 款 

1.當日須為無施工 

 

 

 

3.須契約工期為工

作天者 

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

辦理工期檢討應附資料檢核表 

 



工期檢討類型 應檢附證明文件 適用規定 備註 

16.因變更設計追加契

約金額按比例調整工

期 

□ 1.本處檢送變更設計

（議價後）函文 

□ 2.變更設計（議價後）

用印頁及第一聯 

 

臺北市政府工程契約

訂約後工期核算要點

第 6 點第 5 款 

1.均為影本 

17.因變更設計追加，

且以金額比例折算工

期不合理者 

□ 1.工率分析證明文件或

材料、設備製程所需

時間之證明文件 

 

臺北市政府工程契約

訂約後工期核算要點

第 6 點第 5 款 

1.須有監造主任及

工地主任用印 

18.臺北市政府工程契

約訂約後工期核算要

點第 6點第 6款所列

工項因天雨影響無法

施工且屬預定進度表

之主要工作項目或預

定進度網狀圖主要徑

之工程項目時 

 

□ 1.核定之預定進度網圖

影本 

 

□ 2.受影響天數之監造日

報表影本 

 

□ 3.離工區最近之中央氣

象局測站氣象資料 

臺北市政府工程契約

訂約後工期核算要點

第 6 點第 6 款 

1.須註記受影響作

業為要徑工項

(開口契約免附) 

2.當日須為受影響

之要徑工項無

施工 

3.檢附正本 

說明：1.須符合工期檢討所依據之規定並依同欄位「應檢附證明文件」檢附相關資料 

      2.需同欄位所列每一文件均有檢附才算完成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監造單位編製人員 監造單位複核人員 

  

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

辦理工期檢討應附資料檢核表 

 



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

所屬工程依據｢臺北市政府工程契約訂約後工期核算要點｣ 

檢討天雨影響工程施工展延或免計工期之降雨量審核標準 

項

次 
主要工作項目 

降雨量/相對溼度 

審核標準及說明 
備註 

一 塗裝工程 

工務所或養護工

程隊視天候情況

或依據氣象預報

資料、、、等，

本於工程專業考

量決定不進場施

築時，應敘明理

由做成三方（督

導工務所、監

造、廠商）紀錄

後，於辦理工期

檢討時佐附該紀

錄據以核展。 

溫度或濕度不符規範規定，或降

雨量≧0.1mm/hr時，原則同意核

展。 

監工日報

及施工日

誌均應詳

實記載現

場執行情

形。 

二 防水工程 

溫度或濕度不符合規範規定，或

降雨量≧0.1mm/hr時，原則同意

核展；另考量防水施工須完全乾

燥下始得施作，故降雨量≧

0.1mm/hr之翌日亦同意核展，如

仍未能達到完全乾燥標準者，可

由工務所視實際情形核認。 

三 焊接工程 

溫度或濕度不符規範規定，或風

速≧10m/sec或降雨量≧

0.1mm/hr時，原則同意核展。 

四 

(1)AC銑鋪 

(2)護坡、邊坡工程 

(3)混凝土工程 

(4)路基填築等需逐層

夯實之土方工程 

降雨量≧2mm/hr或≧5mm/day

時，原則同意核展。 

五 帷幕外牆 
風速≧10m/sec或降雨量≧

5mm/day時，原則同意核展。 

六 外牆砂漿粉刷、貼磚 
降雨量≧5mm/day時，原則同意

核展。 

七 伸縮縫 

(1)焊接作業：溫度或濕度不符規

範規定，或風速

≧10m/sec或降雨

量≧0.1mm/hr

時，原則同意核

展。 

(2)混凝土澆置：降雨量≧2mm/hr

或≧5mm/day時，

原則同意核展。 

 

附表 


